
泉惠石化工业区热电联产二期工程项目取排水工程勘察设计

补充通知 1

各投标人：

本补充通知作为泉惠石化工业区热电联产二期工程项目取排水工程勘察设计(招标编

号:35052025112)招标文件的澄清、补充和修改，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当招标文件与招标文件的

答疑、澄清、补充和修改对同一内容的表述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内容为准。具体内容如下:

一、招标人对投标人问题的澄清答复：

问题 1.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为投标人应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市政行业

（轨道交通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和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如果投

标人具备的是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和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是否满足此要求。

回复：满足。

问题 2：投标资格文件中拟委任的主要人员是否有具体要求？仅提供项目经理（设计总体）是

否可以？如果需要提供其他人员，那是否有要求提供哪些岗位人员，涉及哪些专业？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中“关键人员配备情况”执行。

问题 3：投标资格文件中项目经理（设总）简历表的备注要求按照招标公告和投标人须知第

3.5.6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可是招标公告对项目经理无任何要求，投标人须知更无

3.5.6 项，请问项目经理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 3.5.6 执行。

问题 4：投标技术文件要求项目经理（设总）提供已完成的类似取排水隧洞工程项目情况，请

问类似取排水隧道工程具体指哪些项目？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盾构隧道是否符合类似取排水隧道工

程？对类似取排水隧道工程的盾构直径和单座隧道长度有无具体要求？本项目拟用项目经理是否必

须在已完成业绩中也要担任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或设计总体）？类似项目中拟业绩需要几项方

可满足评分满分标准？请问在技术文件部分针对人员的业绩情况是否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回复：（1）指核电、火电厂项目取排水隧洞设计业绩；（2）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盾构隧道不属

于类似取排水隧道工程；（3）无具体要求；（4）否；（5）投标人企业业绩至少需要提供 5 项盾

构隧道设计业绩以及 5 项海上详勘业绩，即可得满分；（6）是。

问题 5：投标技术文件中要求的主设人员有无要求必须填报哪些专业？要求主设人员提供已完

成的类似取排水隧洞工程项目情况对数量是否有要求？是否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 6：招标文件说明“一、文本说明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泉惠石化工业区热电联产二期工程项

目取排水工程(工业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文件参照国家《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版）进行

编制，并结合本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优化招标文件相关内容。”

提问：本项目要求工程设计市政专业资质，招标文件的编制格式是否有误？招标文件应参照《福

建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8 年版）通用本》格式编制。

回复：

《福建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8 年版）》是结合《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版）》的基础上修订的，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闽建科〔2018〕24 号对各设区市建设局（建

委）、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泉州市市政公用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发布，在上述主管部门备案



的项目适用于该招标文件。本项目招标文件亦是参照国家《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版）进行

编制，本项目招标文件模板使用已经行政监督部门（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备案。

①根据《福建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8 年版）》使用说明，该招标文件系

适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本项目为火力发电能源工程，不适用于上述招标文件。

②本项目招标文件参照国家《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版）进行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项目特点及实际需要。

问题 7：招标文件第一章 招标公告“2.3 招标范围 招标工作范围包括：（1）满足本期电厂使

用需求的循环水取排水盾构隧道的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所需深度的勘测工作。工作范围包括取水

口至循环水泵房的取水盾构隧道、排水盾构工作井至排水口的排水盾构隧道、取排水口、排水盾构

工作井等。（2）满足本期电厂使用需求的循环水取排水盾构隧道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

配合施工、竣工图设计。工作范围包括包括取水口至循环水泵房的取水盾构隧洞、排水盾构工作井

至排水口的排水盾构隧洞、取排水顶升立管及取排水帽、排水盾构工作井等。”以及“3.2.1 资质

等级要求：投标人应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甲

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和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提问：依据本项目的招标内容主要为循环水取排水盾构隧道，属于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专业）、市政行业（城市隧道工程专业）的设计范围，而资质等级要求为市政行业（轨道交通

工程专业）甲级是否不符合招标要求？

建议修改为：“3.2.1 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人应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市

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专业）甲级、市政行业（城市隧道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和

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回复：

根据住建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指净水厂以及管网（泵站、管道），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指处理厂以及管网（泵站、管道），本项目主要内容为盾构隧道结构设计工作，

与市政给排水、城市隧道工程无关。由于轨道交通工程多采用盾构隧道形式，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要求投标人具备轨道交通工程专业甲级设计资质，且具备盾构隧道设计业绩。

问题 8.关于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续表 3 商务部分评审评分标准表”

-序号 1“投标人企业业绩”中要求“2020 年 1 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提供一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和

一项海上详勘业绩的得 1 分，在此基础上，每多提供一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或海上详勘业绩的，以

两者业绩数量的较小值×1 分/项，计算得分。本项最高得 5 分（业绩要求和证明材料同投标人资

格要求）。”请问：

①该点要求的“每多提供一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或海上详勘业绩的，以两者业绩数量的较小值

×1 分/项”具体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假设投标人多提供 1 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和 5 项海上

详勘业绩，最终得分以提供的盾构隧道设计业绩数量计算，即 1 分？

②一个项目同时满足盾构隧道设计和海上详勘的要求，是否可重复计算？

回复：

①（1）投标人企业业绩至少需要提供 5 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以及 5项海上详勘业绩，即可得

满分；（2）是。

②一个项目同时满足盾构隧道设计和海上详勘的要求，视为提供一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和一项

海上详勘业绩。



问题 9.本项目专用资格条件“3.2.2 业绩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

订日期为准），投标人必须同时具有一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和一项海上详勘业绩”，请问投标人提

供了满足专用资格条件的业绩是否即满足商务评分“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提供一项盾构

隧道设计业绩和一项海上详勘业绩的得 1 分”的要求呢？

回复：是。

问题 10.关于招标文件商务部分评分标准中‘企业业绩’的评分设置（提供一项得 1分，以两

项业绩数量的较小值×1分/项累计加分，最高 5分），我方理解其旨在考察投标人经验，但认为现

有设置可能存在以下问题，提请澄清并建议调整：

1）竞争公平性：同时要求多项‘盾构隧道设计’和‘海上详勘’业绩，市场上同时满足多项

业绩的潜在投标人极少，极易导致有效投标人不足，限制了充分竞争，且与《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中不得设定不适当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的精神可能不符。

2）计分规则合理性：以两项业绩数量的‘较小值’计分，未能合理区分在核心专业（盾构隧

道设计）上经验显著突出的投标人，评分结果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投标人的核心设计能力。

3）与项目需求匹配度：本项目为常规的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1 项成功的同类业绩已足以证

明投标人具备履约能力。要求多项业绩超出了必要范围，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最优的投标人无法参与。

建议：恳请招标人考虑市场实际情况，将本项最高得分调整为 3 分，并将加分规则修改为‘在

满足资格要求的基本业绩基础上，每增加 1 项盾构隧道设计业绩加 0.5 分，每增加 1 项海上详勘业

绩加 0.5 分，本项累计最高加 2 分’，以使评分更公平、更聚焦核心能力。

回复：本次招标内容同时包含设计和勘察内容，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 11.商务评分表（续表 3）：以两项业绩数量的 “较小值”。

该规则严重扭曲了专业能力的评价。例如，一个在盾构设计上经验极其丰富（有 5 项业绩）但

海上勘察业绩较少（仅 1 项）的顶尖设计院，其得分会远低于一个两项业绩数量平衡但技术水平普

通的单位。这未能科学反映投标人在核心专业（盾构隧道设计）上的真实能力差异，与择优目标相

悖。

建议修改为 “分别加分” 或 “核心专业主导” 的规则。例如：

1）（分别加分）：每增加一项盾构设计业绩加 X 分，每增加一项海上详勘业绩加 Y分，分别

设置上限。

2）（核心主导）：满足基础要求后，每增加一项盾构设计业绩加 X 分（可为主要分值），每

增加一项海上详勘业绩加 Y 分（辅助分值）。

回复：本次招标内容同时包含设计和勘察内容，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二、招标文件的补充和修改

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延期至：2026 年 1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招标人：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